
服务要求

1、甲方提供申请报批开设门诊部的相关材料，提供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必

备场所和设施（在甲方配套设施未配置的情况下，乙方先提供相应的医疗设施）；

2、甲方为乙方提供正常的医务工作环境，为乙方派驻医务工作人员的生活

和后勤服务提供便利；

3、甲方承担驻所门诊部的日常水电费用支出；

4、甲方看守所在押人员的健康检查设在乙方急诊科；看守所和监管病区对

乙方派驻医护人员的安全负责，甲方保障其检查费用和住院费用及时到位，涉及

其他医疗费用支出的情形，甲方原则上只针对乙方支付费用；

5、甲方有权利在驻所门诊部安排工作人员，并对乙方工作人员的每月绩效

考核占 40%的话语权，对不适宜在公安监管系统工作的乙方派驻的医务人员随时

提出调整意见,乙方必须作出调整；

6、甲方尊重乙方医务工作人员对所属在押人员疾病的诊断及治疗方案，对

具有生命危险的，甲方负责联系其近亲属到场，若不能及时到场，甲方应全力配

合医务人员对其在押人员的治疗处置，否则因延误而未能及时救治，导致不良后

果由甲方负责;

7、甲方病人需要住院，就诊原则上应提前通知乙方（紧急情况除外），以

便乙方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8、甲方有权对乙方在驻所门诊部和监管病区所产生的所有费用、项目及标

准进行监督；

9、如发生突发事件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甲乙双方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及

时报告，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做好应急处理工作，配合甲方做

好医疗救护和现场救援，并采取必要的防护和控制措施，应在报告甲方领导及请

示相关部门情况下，在最短时间派出防控救治相关医务人员，配合甲方实施防控、

诊疗工作；

10、甲方向乙方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在押人员或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乙方

应及时根据甲方要求提供相关的材料，以便甲方及时办理相关手续；

11、甲方负责住院病人的伙食费用的支出，据实结算；

12、甲方配合解决因乙方原因造成的医疗事故和纠纷；



13、甲方应保证乙方医护人员人身安全，进入监区和监管病区必须有警务人

员陪同，并认真履行其安全保卫职责，督导在押人员配合医护人员治疗。在乙方

医护人员治疗过程中甲方应全程陪同监护，否则医务人员有权利终止治疗；

14、甲方对乙方提出符合出院条件并开具出院证的人员，甲方应及时办理出

院，凡通知二次仍不办理出院手续的，乙方与甲方沟通后，由甲方负责督促相关

监所及时办理出院手续；

15、甲方送入监管病区住院病人，乙方医务人员及时收治，根据病情需进一

步检查的，甲方应在 24 小时内配合完成；

16、对入监管病区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由甲方负责除医疗、护理范围外的

一切生活护理；

17、甲方在郑州市第三看守所监区收押大厅提供一间收押问诊及体表检查

室，并配备必要设施；

18、甲方负责根据乙方提供的《收押在押人员体格检查表》，填写相关看守

所制式表格和文书，按照要求填写时字迹工整无涂改；

19、甲方提供疑似吸毒人员的检测所需的试纸等用品；

20、乙方负责向上级单位申请批准在郑州市第三看守所设立门诊部和

医院本院区设立监管病区，并设置不少于 40 张床位。乙方负责提供相应材料，

并达到申请所需的法定资质，办理《 医院驻郑州市第三看守所门诊部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

21、乙方负责向郑州市第三看守所派驻医护人员 32 人（医生 16 人，注册护

士、药师、技师共计 16 人），根据甲方具体要确定，派驻医护人员按 7000 人押

量计算，应以内科或者全科类临床专业为主；

22、另向监管病区配有医护人员 19 人：医生 5人，护士长和护士 14 人；

23、乙方派驻到郑州市第三看守所的医疗、医技、护理人员必须具有法定资

质，且政治素质过硬、责任心强、医疗水平较高并且适应监管工作的人员（执业

医师，至少要有一名副主任以上职称的医师；护士至少一名具有护师以上专业技

术职称），保证每天 24 小时有满足需求的医生在所值班，值班医生不少于 3人、

并有一人负责值班期间的所有事宜，保证每日对被监管人员进行不少于两次的巡

诊及治疗（巡诊期间发放的药品要登记台账，服药在押人员要签字确认），按规



定做好卫生防疫等医疗工作。并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甲方的规章制度，自觉服

从甲方的指导和要求；

24、乙方承担监管病区的日常水电气暖费用支出，并为甲方在监管病区执勤

的人员提供生活和后勤服务保障，甲方人员的餐补由乙方统一充值（甲方工作人

员的餐费，每月以转账方式到乙方账户，乙方按甲方提供明细进行充值），值班

民警、住院治疗在押人员的饭菜由乙方负责提供，每日按时送到监管病区门口。

同时确保食物卫生安全，防止信息外泄；

25、乙方应对驻所的医务人员实行定期轮换制度，建议管理人员由主任负责

（除管理人员外），六个月轮换一次；同时对在岗期间的办公区卫生及内务规范

整洁，达到甲方标准。

26、乙方要确保新入所人员健康检查的真实性、防止作弊行为，一经发现建

议有关部门依法依规追究乙方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

27、乙方派驻的医务工作人员为在押人员逐人建立符合监管和医疗相关规定

的医疗档案（医疗档案应详细记载在押人员的病史、每次健康检查情况、体表检

查、七日跟踪、患病情况、每次用药情况、在所和出所治疗情况、与家属联系情

况以及提请办案机关变更强制措施情况等），按照入所健康检查的标准，六个月

派专业人员在所内对在押人员进行一次健康检查，积极做好在押人员健康调查工

作，配合办案单位对在押人员进行必要的辅助检查，切实掌握在押人员的身体健

康状况（体检项目、体检费用参照下面第 23 条）；

28、乙方负责门诊部的办公用品及医疗耗材的采购，费用自担，所有医疗收

入归医院所有；

29、因乙方原因造成的医疗事故和纠纷，由乙方自行承担解决，甲方协助解

决；

30、乙方对派驻门诊部和监管病区的工作人员应加强管理，不得私自联系、

接触在押人员近亲属，不得违规向在押人员传递信息、捎带物品、食品、药品，

以及其他违禁品、危险物品。甲方负责监督，对甲方提出的不适宜在甲方工作的

医护人员，乙方必须调整，乙方派驻的门诊部和监管病区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随

时向甲方汇报沟通；

31、乙方应严格执行公安监管的制度，不得向甲方提供虚假信息，不得瞒报



虚报在押人员病情及诊断；如出现此类事件造成严重后果，将追究刑事责任。

32、乙方应为甲方提供诊疗绿色通道，对甲方转来或送来的患者实行“绿色

通道，优质服务”，绿色通道送出的在押人员应到 医院院区救治，乙方安

排专业人员及时将患者送至病区或门诊，并做好登记，保证在押人员快速诊疗救

治，提高入院检查效率，节约检查时间。对监管病区住院过的在押人员出院后因

同一病情再次入院的尽可能不作重复检查项目，根据在押人员入所体检、常规检

查、一般诊疗、急救处置，传染病预防控制等不同需求，做到小病不出所，急、

危病能及时应对处置，提高救治工作效率；

33、乙方应定期指导甲方对各监区进行常规消毒（每周不得少于 2次，夏季

可增加次数），并做好季节性流行病的预防控制工作；组织开展卫生疾病防控知

识学习，为所内民警、辅警及职工普及疾病预防知识，加强突发心脑血管疾病预

防和基本抢救技能的培训。每季度为在押人员开展预防季节性疾病的预防知识。

34、乙方遵守监区、病区保密原则，不得泄露在押人员及住院人员的信息，

病区病历由甲乙双方共同管理，在没有经过甲方同意的情况下，在押人员的病历

不得提供给任何单位及个人调阅；

35、乙方负责对被送押人员进行问诊和体表检查，并做好相关记载，提供给

甲方作为收押参考；

36、乙方负责在甲方相关制式表格和文书上认真填写相关内容并签署医生姓

名。按甲方相关规定做好巡诊治疗记录、所内就医、出所就医等纸质台账记录，

电子台账中需要记录的临时医嘱、长期医嘱及治疗方案、用药情况要记录清楚，

用药治疗应有处方，发药应按次发药并由在押人员签名当场服药，相关记录、文

书、资料应妥善保存；

37、乙方在问诊和体表检查工作中，应按照甲方需求，做到全面问诊、认真

负责、如实记载，并对健康状况做出初步判断，如实提出意见；

38、乙方应在每日 7：00 至次日 7:00 安排医务人员在第三看守所收押大厅

值班，专职从事问诊和体表检查等新收押人员健康检查工作 ；

39、乙方医务人员在对在押人员检查、治疗中应加强相关医疗器械、设备、

设施、医疗垃圾等管理，严防被在押人员利用发生安全问题；

40、乙方应全力保障送入监管病区检查、治疗病人的医疗条件，原则上，在



监管病区能治的，不到监管病区以外的医院检查治疗；若确需到监管病区以外检

查治疗的，由乙方负责相关费用，甲方只与乙方发生费用；绿色通道送往院区救

治的病犯，尤其是 2人以上时由乙方设法在院区集中安排在一个病室，为切实保

障监管安全提供良好条件；

41、乙方有义务根据甲方需求如实出具有关诊断、鉴定等证明材料；刑事诉

讼医学鉴定的费用甲方只对乙方支付。

42、嫌疑人体检项目：血压、血常规、电脑血糖检测、心电图、腹部彩超、

胸片、人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测定、女性包含尿妊娠检查，总费用为男性 元∕

人，女性 元∕人（本协议服务费人民币 不包含此项费用，需据

实单独结算）；

43、乙方每月为羁押半年以上在押人员进行体检。体检项目：血压、血常规、

电脑血糖检测、心电图、腹部彩超，费用为 元∕人（本协议服务费人民币

元不包含此项费用，需单独据实结算）；

44、乙方需要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救护车一辆和相关急救设备，司机由甲方

负责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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